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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预计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和交易条件，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

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含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为方便日常生产经营业务所

需，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在原材料采购、房屋租赁、销售产品、提供服务等项目上以市场价格和政府指导价为基

础，拟与关联方发生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6年4月1日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认为：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是基于正常

的市场交易条件及有关协议制定的，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本类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和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格

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于2026年4月1日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

司关联董事齐战勇先生、张玉伟先生、宋立功先生、陈兆震先生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宋建波女士、尹志强

先生、刘志东先生对本议案投了赞成票。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6年预计发生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生产经

营的需要而发生，属于正常的交易行为，有利于公司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生产效率的提高。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未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的影响。

公司2026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5年度预计合同总金

额

（万元）

2025年度实际合同

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万

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接受服务/委托管理

/关联租赁等情况

（作为采购方）

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其他

关联方

总计不超过15,000.00 11,120.16

受业务需求影响，对

关联方预计的采购

未完全达成

向关联人出售商品/

提供服务/受托管理

/关联租赁等情况

（作为出售方）

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其他

关联方

总计不超过25,000.00 5,134.86

受市场需求影响，对

关联方预计的销售

未完全实现

合计 / 40,000.00 16,255.02 /

（三）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6年预计金

额

（万元）

占同类业

务 比 例

（%）

本年年初至披露

日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

额（万元）

2025年实际发

生金额（未经

审计）

（万元）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接受服务

/委托管理/关

联租赁等情况

（作为采购方）

控股股东及

其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总计不超过

9,000.00

3.80 1,454.57 11,120.16 8.56

根据业务需求，

本年度预计与

关联方发生的

采购有所减少。

向关联人出售

商品/提供服务

/受托管理/关

联租赁等情况

（作为出售方）

控股股东及

其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总计不超过

17,000.00

8.82 795.23 5,134.86 4.33

根据业务拓展

计划，持续推进

上年度部分实

际未发生的关

联交易事项，并

预计新增部分

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

合计 /

总计不超过

26,000.00

/ 2,249.80 16,255.02 / /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主要关联方基本情况

控股股东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电控” ）

1、企业名称：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成立时间：1997年4月8日

4、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六街六号A区

5、法定代表人：张劲松

6、注册资本：700,739.1319万元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33647998H

8、主营业务：授权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通信类、广播电视视听类、计算机和外部设备及应用类、电子基础原材料

和元器件类、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类、电子测量仪器仪表类、机械电器设备类、交通电子类产品及电子行业以外行业产

品的投资及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出租、销售商品房；物业管理。

9、股权结构：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0%。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343,821.17 57,884,981.81

负债总额 28,794,675.41 30,492,893.56

净资产 26,549,145.76 27,392,088.25

项目

2024年1月-12月

（经审计）

2025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543,617.57 18,519,847.44

净利润 725,431.71 452,988.59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规定，北京电控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北京电控及其下属子公司

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北京电控及其多家子公司因项目合作、园区运营及入驻公司开发的科技产业园区等原因，与公司发生物业租赁、销

售及购买商品、提供服务等业务往来，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与北京电控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

（三）履约能力分析

北京电控及其下属子公司均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公司与关联方的相关协议，将本着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和交易条件，经与各关联

方协商，在房屋租赁、物业服务、运维服务等各项服务项目上以政府指导价及市场价格为基础签署，交易双方将根据关

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定价方法，并在具体的关联交易合同中予以明确。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由公司及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按各项业务发生情况分别与关联方签订关联

交易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6年预计发生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而发生，属于正常的交易行为，有利于公司

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生产效率的提高。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未损害上市公

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的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也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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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6年4月1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会议相关文件于会议召开前5天以书面、邮件、专人送达方式递呈董事会成员。 会议应到董事7人，

实到董事7人。 公司高管人员及总法律顾问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齐战勇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董事以记名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关联董事齐战勇先生、张玉伟先生、宋立功先生、陈兆震先生在审议

本议案时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宋建波女士、尹志强先生、刘志东先生对本议案投了赞成票。

公司2026年预计发生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而发生，属于正常的交易行为，有利于公司

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生产效率的提高。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未损害上市公

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的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也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此项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公告的《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26-010）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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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6/1/3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6年1月27日~2027年1月26日

预计回购金额 20,000万元~4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171.92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68%

累计已回购金额 12,344.711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9.06元/股~12.0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1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专项贷款及公司自有资金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6.84元/股

（含）；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即2026年1月27

日至2027年1月26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26-00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3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6,777,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39%，成交的

最高价为10.71元/股、最低价为9.06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66,770,166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实施

起始日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1,719,2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为0.68%，成交的最高价为12.05元/股、最低价为9.06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123,447,110元（不含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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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

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6年3月31日，累计有791,000元“金田转债” 转换成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或回售，其中“金田转债”累计转股金额为786,000元，累计回售金额为5,000

元（不含利息）。 截至2026年3月31日，“金田转债” 和“金铜转债”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250,183,607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6.89891%（“金铜转债”已于2025年8月26日摘牌）。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6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金田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1,499,209,000元，占

“金田转债”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4727%。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期间，累计共有13,000元“金田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

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256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79号文核准，公司于2021年3月22日公开发行了150万手可转

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5亿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147号）同意，公司1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4月12日起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金田转债” ，债券代码“113046”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金田转债” 自2021

年9月2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期至2027年3月21日，“金田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0.95元/股。 由于

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且因实施股权激励股本发生变化，“金田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0.95元/股调整为

10.7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6月23日开始生效。 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7日披露的《关于“金田转

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65）。 由于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金田转债” 的

转股价格由10.75元/股调整为10.6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6月15日开始生效。 详见公司于2022年6

月9日披露的《关于“金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 由于公司实施2022年年

度权益分派，“金田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0.64元/股调整为10.5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6月14日开始

生效。 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8日披露的 《关于 “金田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8）。由于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金田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0.55元/股调整为10.43元/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6月6日开始生效。 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9日披露的《关于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调整

可转换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 2025年1月7日，公司回购注销了激励对象417,510股限

制性股票，经测算本次转股价格无需调整，转股价格为10.43元/股。 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3日披露的《关于部分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由于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

权益分派，“金田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0.43元/股调整为10.3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6月13日开始生

效。 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5日披露的《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换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65）。

公司股票自2025年3月22日至2025年5月8日连续30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低于公司“金田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

的70%。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可转债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 本次回售申报

期为2025年5月16日至2025年5月22日，回售价格为100.27元/张（含当期利息）。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金田转债” 回售申报期内，回售的有效申报数量为50张，回售金额为5,

013.50元（含利息）。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金田转债”可选择回售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1）。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期间，累计共有13,000元“金田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

数量为1,256股。

截至2026年3月31日，累计有786,000元“金田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有1,448,928,000元“金铜转

债”转换成公司股票，“金田转债” 和“金铜转债”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250,183,607股，占可转债转股

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6.89891%（“金铜转债” 已于2025年8月26日摘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

27日披露的《关于“金铜转债”赎回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9））。

截至2026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金田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499,209,000元，占“金田转债” 发行总量的

比例为99.94727%。

三、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可转债转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12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新增

股数

变动后

（2026年3月31日）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28,638,193 0 1,728,638,193

总股本 1,728,638,193 0 1,728,638,193

注：“金田转债”转股来源优先使用回购股份转股，不足部分使用新增股份，2026年第一季度转股股份为1,

256股（全部来源于回购股份）。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秘办

咨询电话：0574-83005059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00180

证券简称：瑞茂通 公告编号：

2026-033

债券代码：

255290.SH

债券简称：

24

瑞茂

01

债券代码：

255553.SH

债券简称：

24

瑞茂

02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董事会秘书取得任职培训证明并

正式履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2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白

硕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白硕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6年2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白硕先生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并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任职培训证明，根据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白硕先生自取得任职培训证明之日起正式履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董事会秘书白硕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371-55527242

电子邮箱：ir@ccsoln.com

通讯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北龙湖如意东路和如意东三街交汇处中瑞国际北塔9层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00180

证券简称：瑞茂通 公告编号：

2026-032

债券代码：

255290.SH

债券简称：

24

瑞茂

01

债券代码：

255553.SH

债券简称：

24

瑞茂

02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新增诉讼、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被申请人/第三人

● 涉案金额：约87,080.1057万元人民币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连续12个月内累计发生尚未披露的诉讼/

仲裁事项涉案金额合计约为87,080.1057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04%；公司及子公司近12个月内累计发生的

诉讼、仲裁、执行事项涉案金额合计约为769,498.8428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7.55%。

一、本次新增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连续12个月内累计发生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涉案金额合计约为87,080.1057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04%。 具体情况详见附表1：本次新增诉讼/仲裁情况统计表。

二、本次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部分案件已经一审判决，公司根据一审判决结果确认相关预计负债，预计影响公司2025年利润总额4,414,

151.59元。 但部分案件公司已经提起上诉，后续会关注案件进展情况，调整其对财务影响。 另外劳动仲裁相关的案件，公司已确认预计

负债，预计影响公司2025年利润总额2,440,521.31元。 剩余诉讼/仲裁尚未开庭审理，后续判决/裁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影响以法院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 后续公司可能还会发生诉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资

产被冻结、因公司提供担保而可能被要求履行担保责任等风险，公司将保持关注，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本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附表1：本次新增诉讼/仲裁情况统计表

序

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被执行人/第三人

诉讼/仲裁

类型

诉讼/仲裁/执

行涉及金额

（万元）

进展情况

1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徐汇

支行

和略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借款

人）、瑞茂通（保证人）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506.6782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2 离职员工

瑞茂通、河南瑞茂通粮油有限公司、深圳

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

劳动合同

纠纷

52.2487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3

陕西榆林能源集团

榆神煤电有限公司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卖方）、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第三人）

合同纠纷 / 审理中

4 离职员工

瑞茂通、北京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劳动合同

纠纷

9.9013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5 离职员工 瑞茂通 劳动争议 31.9147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6 离职员工 瑞茂通 劳动争议 12.6006 审理中

7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东支行

瑞茂通（宁夏）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债务人）、瑞茂通（保证人）

合同纠纷 1,874.7324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8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上支行

浙江瓯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借款

人）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2,015.2246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9

山西潞安煤炭经销

有限责任公司

瑞茂通（第三人）

买卖合同

纠纷

9,049.1374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10

山西潞安煤炭经销

有限责任公司

瑞茂通（第三人）

买卖合同

纠纷

9,748.6560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1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川宁东支行

宁夏宁东能源化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人）、瑞茂通（保证人）

信用证纠

纷

1,004.6667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12

广州南沙海港贸易

有限公司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卖方）、

瑞茂通（作为股东被起诉）、江苏晋和电

力燃料有限公司（作为股东被起诉）、深

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

（作为股东全资子公司被起诉）

买卖合同

纠纷

4,502.9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13

松阳县华顺交通投

资有限公司

上海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买

方）、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作为

股东被起诉）

买卖合同

纠纷

3,562.8441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1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川宁东支行

宁夏宁东能源化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人）、瑞茂通（保证人）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9,120.5515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15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东支行

瑞茂通（宁夏）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债务人）、瑞茂通（保证人）

合同纠纷 2,027.8976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16

日照新东港物产有

限公司

天津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第三

人）

确认合同

无效纠纷

/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17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

福建有限公司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

纠纷

51.3904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18

广西自贸区钦州港

片区开发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第三人）

确认合同

无效纠纷

3,662.0220 一审判决已出

19

日照新东港物产有

限公司

天津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买

方）

试用买卖

合同纠纷

5,661.8070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20

渤海远洋（河北）运

输有限公司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买方） 仲裁 196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21 离职员工

瑞茂通、北京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劳动合同

纠纷

20.8983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22 离职员工

瑞茂通、北京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劳动合同

纠纷

7.5946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2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川分行

宁夏宁东能源化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人）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3,012.6393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24 离职员工

瑞茂通、北京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郑州嘉

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

纠纷

42.1101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25 离职员工 瑞茂通、河南瑞茂通粮油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

纠纷

30.5536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26 离职员工 瑞茂通、郑州卓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

纠纷

8.5846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27 离职员工 瑞茂通

劳动争议

纠纷

82.0969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28

湖北国际经济技术

合作有限公司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买方）、瑞

茂通（保证人）

买卖合同

纠纷

5,655.27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29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

福建有限公司

郑州卓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

纠纷

44.0819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30

中国台州外轮代理

有限公司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海上、通海

水域货运

代理合同

纠纷

9.0420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3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川宁东支行

宁夏宁东能源化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人）、瑞茂通（保证人）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10,114.7278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32

山西潞安煤炭经销

有限责任公司

瑞茂通（第三人）

确认合同

无效纠纷

14,961.3335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合计 87,080.1057 /

附表2：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执行及进展情况表

序

号

原告/申请

人

被告/被申请人/被执行

人

诉讼/

仲裁

类型

诉讼/

仲裁/

执行

涉及

金额

（万

元）

进展情况

1

天津市顺

鑫供应链

有限责任

公司

天津瑞茂通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买方）

买卖

合同

纠纷

3,

973.9

461

一审判决已出、上诉阶段。 一审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天津瑞茂通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天津市顺鑫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货款

39495160.7元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以39495160.7元为基

数，自2026年1月4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万分之一点五/日

的标准计算）；

二、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天津瑞茂通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天津市顺鑫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保全

费5000元；

三、郑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在10000万元的限额内对

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郑

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天津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追

偿；

四、 驳回天津市顺鑫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1584元， 由天津市顺鑫供应链有限责任公

司负担2284元， 由天津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239300元。

2

郑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金水

支行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借款人）、瑞茂

通（保证人）、那曲瑞昌

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保

证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34,

371.1

审理中

3

郑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金水

支行

郑州卓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借款人）、瑞茂

通（保证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14,

680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4

河南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

中心支行

郑州卓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借款人）、瑞茂

通（保证人）、河南瑞茂

通粮油有限公司（共同

还款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29,

010.0

006

审理中

5

河南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

中心支行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借款人）、瑞茂

通（保证人）、河南瑞茂

通粮油有限公司（共同

还款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20,

967.6

638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6

河南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

中心支行

郑州卓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借款人）、瑞茂

通（保证人）、河南瑞茂

通粮油有限公司（共同

还款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33,

426.7

481

审理中

7

中原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周口

分行

河南瑞茂通粮油有限公

司（借款人）、瑞茂通

（保证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25,

300.5

386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8

郑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金水

支行

郑州卓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借款人）、瑞茂

通（保证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42,

420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9

郑州新发

展商业保

理有限公

司

上海瑞茂通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江苏晋和电

力燃料有限公司

保理

合同

纠纷

977.6

864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10

东亚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

公司（借款人）、瑞茂通

（保证人）、上海瑞茂通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作为借款人股东被追

加为被告）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7,518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11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

分行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

公司（借款人）、瑞茂通

（保证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4,

509.3

75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12 离职员工

和略电子商务（上海）

有限公司

劳动

争议

仲裁

64.96

81

裁决结果已出，申请人已提起诉讼，诉讼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裁决如下：

一、被申请人和略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于本裁决书生

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人民

币271220.15元；

二、被申请人和略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于本裁决书生

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申请人2025年度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

21376.96元；

三、被申请人和略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于本裁决书生

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申请人2025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期间

工资人民币17000元；

四、被申请人和略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于本裁决书生

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申请人2025年12月2日差旅费报销款

502.5元；

五、对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如不服本裁决， 当事人可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瑞茂通、和略电子商务

（上海）有限公司

16.73

18

裁决结果已出，申请人已提起诉讼，诉讼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裁决如下：

一、 被申请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本裁决

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申请人2025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

期间工资合计人民币12200元；

二、 被申请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本裁决

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人

民币65413.13元；

三、对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均不予支持。

如不服本裁决， 当事人可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瑞茂通

4.335

9

裁决结果已出，裁决如下：

一、 被申请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本裁决

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申请人2025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

期间工资合计人民币11500元；

二、 被申请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本裁决

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人民币31859.38元；

三、对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劳动者不服本裁决的， 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用人单位不服本裁决的，可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自收到

本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瑞茂通 7.875

裁决结果已出，裁决如下：

一、 被申请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本裁决

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申请人2025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

期间工资人民币17500元；

二、 被申请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本裁决

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人民币61250元；

三、对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如不服本裁决， 当事人可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瑞茂通

22.12

09

已撤诉

瑞茂通

20.51

19

审理中

北京瑞茂通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瑞茂通

劳动

合同

纠纷

13.87

82

一审判决已出、上诉阶段。 一审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被告北京瑞茂通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被告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8880.23元；

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被告北京瑞茂通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被告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

2025年11月工资6783.17元；

三、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被告北京瑞茂通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被告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

2025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3118.7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 由被告北京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被告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7日内交纳)。

13

山东微湖

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

司

郑州卓鼎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买方）、江苏晋

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作为买方股东被列为

被告）

买卖

合同

纠纷

107.7

348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14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

分行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

公司（借款人）、瑞茂通

（保证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7,

748.2

885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15

郑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金水

支行

河南智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借款人）、瑞茂

通（保证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24,

845.0

099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16

新余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江西瑞茂通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申请人）、瑞

茂通（保证人）、浙江和

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保证人）、江苏晋和电

力燃料有限公司（保证

人）

票据

纠纷

6,

002.8

162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17

中原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

分行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借款人）、瑞茂

通（保证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25,

000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18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

分行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借款人）、瑞茂

通（保证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20,

870.9

653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19

山东民生

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天津瑞茂通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买方）

买卖

合同

纠纷

3,

194.5

786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20

河南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

中心支行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借款人）、瑞茂

通（保证人）、河南瑞茂

通粮油有限公司（共同

还款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14,

956.7

131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21

广州辉和

贸易有限

公司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971.6

662

一审判决已出，判决如下：

一、 原告广州辉和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郑州嘉瑞供应链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于 2025 年 9 月 25 日 签 订 的 编 号 为

ZZJR-hhny-20250925的《煤炭供需合同》于2026年1月11

日解除；

二、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被告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退还原告广州辉和贸易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9632000

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9632000元为基数，自2025年11月

18日起计算至保证金实际退还之日止， 按同期一年期LPR标

准计算)；

三、驳回原告广州辉和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5227 审理中

22

江西省财

通恒锦供

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作为联营企业

股东被列为被告）

买卖

合同

纠纷

1,

679.8

689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23

新余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江西瑞茂通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借款人）、瑞

茂通（保证人）、浙江和

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保证人）、江苏晋和电

力燃料有限公司（保证

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9,

017.5

000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24

石嘴山银

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

川分行

宁夏宁东能源化工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保理

合同

纠纷

3,

011.8

833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25

郑州新发

展商业保

理有限公

司

河南智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郑州嘉瑞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

股东被列为被告）

保理

合同

纠纷

5,

396.8

895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26

广州南沙

海港贸易

有限公司

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

公司（买方）、浙江和辉

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买

方）、瑞茂通（保证人）

买卖

合同

纠纷

75,

813.7

132

审理中。 广州南沙海港贸易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撤回追加郑

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被告。

27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郑州东风

支行

郑州卓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借款人）、瑞茂

通（保证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15,

050.9

888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28

山东民生

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

公司（买方）

买卖

合同

纠纷

2,

678.4

764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29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郑州东风

支行

河南智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借款人）、瑞茂

通（保证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27,

984.6

766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30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郑州东风

支行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借款人）、瑞茂

通（保证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15,

031.5

203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31

山东民生

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天津瑞茂通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买方）

买卖

合同

纠纷

647.8

520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32

石嘴山银

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

川分行

宁夏宁东能源化工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保理

合同

纠纷

4,

015.8

444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33

成都蓉欧

瑞易实业

有限公司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民间

借贷

纠纷

7,

102.4

042

执行阶段

34 离职员工

瑞茂通、北京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江

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

司、河南瑞茂通粮油有

限公司、深圳前海瑞茂

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

公司、郑州嘉瑞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劳动

合同

纠纷

27.10

96

裁决结果已出，申请人已提起诉讼，诉讼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裁决如下：

本案经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之规定，现裁决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本裁决书即发生法

律效力。

35 离职员工

瑞茂通、北京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江

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

司、深圳前海瑞茂通供

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

司、郑州嘉瑞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劳动

合同

纠纷

17.07

65

裁决结果已出，申请人已提起诉讼，诉讼已立案、尚未开庭审

理。 裁决如下：

本案经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之规定，现裁决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本裁决书即发生法

律效力。

36

山西潞安

煤炭经销

有限责任

公司

瑞茂通

合同

纠纷

5,

834.1

782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37

山西潞安

煤炭经销

有限责任

公司

瑞茂通、宁夏宁东能源

化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第三人）

合同

纠纷

9,

100.6

915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38

山西潞安

煤炭经销

有限责任

公司

瑞茂通

合同

纠纷

8,

719.0

308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39

山西潞安

煤炭经销

有限责任

公司

瑞茂通、宁夏宁东能源

化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第三人）

合同

纠纷

5,

672.4

319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40

山西潞安

煤炭经销

有限责任

公司

瑞茂通

合同

纠纷

9,

761.7

190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41

山西潞安

煤炭经销

有限责任

公司

瑞茂通

合同

纠纷

7,

702.3

600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42

山西潞安

煤炭经销

有限责任

公司

瑞茂通

合同

纠纷

5,

758.0

073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43

山西潞安

煤炭经销

有限责任

公司

瑞茂通

合同

纠纷

8,

105.6

316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44

山东丰瑞

实业有限

公司

郑州卓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买方）

买卖

合同

纠纷

244.1

523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45

江苏港瑞

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

司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买方）

买卖

合同

纠纷

3,

992.7

091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46

宁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宁东

支行

宁夏宁东能源化工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15,

653.1

136

民事调解书已出，具体内容如下：

经法院主持调解，达成如下：一、解除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东支行与被告宁夏宁东能源化工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二、 被告宁夏宁东能源化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2027

年4月1日前向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东支行一次性偿

还借款本金152954051.94元 、 利息3037348.75元 、 罚息

10334.39元（截至2026年3月3日）及自2026年3月4日起至实

际还清借款本息之日止的利息（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

计算）；

三、 被告郑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宁夏宁东能源化工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追偿；

四、案件受理费1048802元，减半收取524401元，保全费

5000元，由被告宁夏宁东能源化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郑州

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负担， 于2027年4月1日前支付给原告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东支行。

47

辽宁源通

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

郑州卓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卖方）

仲裁

22.01

34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48

洛阳产融

集团有限

公司

北京瑞茂通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江苏晋和电

力燃料有限公司、郑州

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 已撤诉

49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

分行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

公司（借款人）、瑞茂通

（保证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3,003 审理中

50 李某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公司

清算

责任

纠纷

788.4

8

审理中

51 离职员工 瑞茂通

劳动

争议

40.88

56

审理中

52

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泰州

分行

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

公司（借款人）、瑞茂通

（保证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3,

707.9

997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53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银川

分行

宁夏宁东能源化工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信用

证融

资纠

纷

3,

003.3

75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54 离职员工

北京瑞茂通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瑞茂通、郑州

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劳动

合同

纠纷

17.13

74

审理中

55

山西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

新建南路

支行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借款人）、瑞茂

通（保证人）

信用

证融

资纠

纷

9,

081.3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56

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徐汇

支行

和略电子商务（上海）

有限公司（借款人）、瑞

茂通（保证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202.9

436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57

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徐汇

支行

和略电子商务（上海）

有限公司（借款人）、瑞

茂通（保证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303.7

309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58 离职员工

瑞茂通、北京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河

南瑞茂通粮油有限公

司、深圳前海瑞茂通供

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

司、江苏晋和电力燃料

有限公司、郑州嘉瑞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CENTURY�

COMMODITIES�

SOLUTION�PTE.LTD.

劳动

合同

纠纷

78.45

30

申请人已提起诉讼，诉讼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59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

分行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债务人）、瑞茂

通（保证人）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36,

046.4

812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60

渤海远洋

（河北）

运输有限

公司

瑞茂通（保证人）

保证

合同

纠纷

51,

852.2

803

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61 离职员工

瑞茂通、江苏晋和电力

燃料有限公司

劳动

争议

20.57

48

审理中

合计

682,

418.7

3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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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11/5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11月4日~2026年11月3日

预计回购金额 4,000万元~8,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08.6423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62%

累计已回购金额 3,999.190283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8.70元/股~19.6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25元/股的价格回购公司部分A股

股份，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超过8,000万元（均含本数，下同），回购的股份数量不低于160万股，不超过320万股

（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即2025年

11月4日至2026年11月3日）。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5年11月5日、2025年11月11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刊登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

2025-035）、《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

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2026年3月，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4.18万股， 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7%，最高成交价为19.6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8.70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460.069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

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08.6423万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0.62%，最高成交价为19.6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8.70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3,999.190283万元（不含

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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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不含本次担保金

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

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

保

华荣科技中东北非有限

公司

39.00万美元 238.98万美元 是 是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

277.98万美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0.92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控股孙公司华荣科技中东北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荣中东北非” ）的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华荣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荣股份” ）对其与合同相对方之间经公司认可的交易提供履约担

保，最高额度不超过500万美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修订的对外担保格式指引等相关披露要求，公司对担保预计范围内的担保进展情

况进行月度汇总披露。 2026年3月，公司发生了如下担保：

担保方

被担保

方

生效日期

本次担保金额（万美

元）

本次担保后可用担保

额度（万美元）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额

（万美元）

是否

有反

担保

华荣股

份

中东北

非

2026.03.10 8.01

222.02 277.98

是

2026.03.31 30.99 是

（二）内部决策程序

2025年3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披露的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9），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4月17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华荣科技中东北非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荣科技中东有限公司持有51%股权，WoonSeop�Kwon持有27%

股权，Andries�Fredrick�Louw持有12%股权，沈陈军持有10%股权

法定代表人 WOON�SEOP�KWON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成立时间 2018年1月11日

注册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S31223地块

注册资本 100万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灯杆贸易，电器及电器部件贸易，灯具贸易，电缆及电线贸易，电器贸易，空调贸易，

空调制冷部件原件贸易。 电力控制开关及配电盘组装，空调组装，灯具组装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499.74 12,284.76

负债总额 11,636.50 7,605.93

资产净额 6,863.24 4,678.84

营业收入 20,118.48 7,791.64

净利润 2,288.34 1,906.6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为“NPCC-SAIPEM� JOINT� VENTURE” 的保函由于销售合同变更，担保金额增加8.01万美元，担

保期限由2026年4月30日变更为2026年10月28日，其余条款不变。

担保

方

被担

保方

债权人 生效日期

担保金额

（万美元）

担保

方式

担保期限

保证范

围

是否

有反

担保

华荣

股份

中东

北非

NPCC-SAIPEM� JOINT�

VENTURE

2026.03.10 8.01 保函 至2026.10.28

合同履

约

是

CHINA� PETROLEUM�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ABU�

DHABI

2026.03.31 30.99 保函 至2029.4.3

合同履

约

是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为满足公司产品在中东市场从生产（组装）到销售的本地化需求，公司将成品、半成品销售到华荣中东北

非，由其完成组装后销售给客户。根据当地交易需求，华荣中东北非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向合同相对方开具银行保

函等形式的履约担保，受到资信状况限制，华荣中东北非无法申请银行保函。 为满足交易要求，获取更多的市场

份额， 公司将就华荣中东北非与合同相对方之间经公司认可的交易向华荣中东北非的合同相对方提供履约担

保，同时，华荣中东北非公司少数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担保风险

较小。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公司董事会针对上述担保事项认为：公司为华荣中东北非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业务发展及履约

需求，确保其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孙公司，资信情况良

好，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控股孙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277.98万美元（含本次担保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0.9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0元；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

的担保总额为0元。

公司不存在担保逾期情况。

特此公告。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